
延吉市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现延吉市社会保险从制度全覆盖迈向法

定人员全覆盖的目标，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制度，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吉政发〔2014〕29 号）、《关于全面实

施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17〕28 号）、《关

于进一步加强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规范化

建设的意见》（吉人社办字〔2018〕56 号）及《延边州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机制

实施方案及细则的通知》（延州政办发〔2020〕10 号）要求，

结合延吉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在延吉市政

府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

第三条 根据《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实施意见》（吉政发〔2014〕29 号）规定，年满 16 周

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

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延吉市户籍城乡居

民，应当在延吉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实行应参尽参、应保尽保，全面纳入延吉市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管理范围，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第二章 责任分工

第四条 成立以分管社会保险工作的政府领导为组长，

市社会保险局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其他职能部门相关负责

人为成员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

推进延吉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同时抓好工作落实

和督导督查。

第五条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社会保险局，负

责按领导小组意见定期组织召集联席会议，督导各成员单位

配合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经办队伍建设和工作

保障机制等各项工作的落实。

第六条 市人社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制定、综合协调、

监督检查等工作。

第七条 市财政局负责每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层平台工作经费的拨付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收

支预算和资金拨付工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提供

必要的财力保障。

第八条 市政数局负责依托数据查询平台，法院、公安、

民政、医保、卫健局、公积金、残联、扶贫、教育、司法、

工信等职能部门及时上传数据信息，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

技术，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信息互联互



通、开放共享，及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顺利开展工作

提供数据信息，确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高质量完成。

第九条 市税务局负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的征收、入

库、对账及缴费凭证出具，按规定及时向社保经办机构传递

征缴数据。

第十条 市社会保险局负责对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的业务经办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考核，对乡镇

（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人员开展培训，规范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工作。

第十一条 宣传部门配合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政策宣传工作，全面准确地解读政策，正确把握舆论导向，

注重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深入基层

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城乡居民踊跃参保、持续缴费、增加积

累，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联席会议制度

第十二条 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

第十三条 根据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开展的实际

情况，由市社会保险局适时提出议题，牵头组织召开成员单

位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制度主要职能是研究构建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工作机制和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制

度总体部署和要求；安排需要成员单位协作配合的重大事项



和重要工作，审议相关政策制度文件；研究解决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第四章 基层平台建设

第十四条 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工

作纳入到乡镇（街道）全年重点工作范畴，同其他重点工作

同部署、同考核。各乡镇（街道）要高度重视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工作，统筹安排，强力推进。

第十五条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平台设立

专职或兼职经办人员，从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服务

工作，并确保人员稳定，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顺利

开展提供稳定充实的人员保证。

第十六条 乡镇（街道）按每 6000 名（含 6000 名以下）

服务对象配备 1 名工作人员的要求，配置服务能力强、工作

扎实稳定的经办人员；社区经办人员数量可根据辖区内的服

务对象数量、辖区面积和工作任务量等综合因素确定；行政

村设 1 名经办人员，可选择优秀村民，也可选择兼职的村干

部。

乡镇（街道）经办人员负责参保资源的调查和管理，负

责受理咨询、查询和举报、政策宣传、情况公示，待遇领取

资格确认等工作；负责对村（社区）经办人员上报的参保人

员信息初审，将有关信息报送市社会保险局；负责统计上报

各项经办工作情况；负责制定本乡镇（街道）管理办法。



村（社区）经办人员负责参保登记、关系转移接续、关

系注销等业务环节所需材料的收集与上报；负责向参保人员

发放有关材料，通知参保人员办理补缴和待遇领取手续，并

协助做好政策宣传与解释、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摸底调查、

居民基本信息采集、情况公示等工作；负责统计上报各项业

务经办工作情况。

第十七条 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要为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层平台经办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场地、设施

设备、经费保障。

第十八条 市社会保险局要加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层平台经办人员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要

根据相关政策和工作要求的变化情况，制定培训规划，加强

对基层平台经办人员的政策、业务和服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原则上对新上岗人员要集中开展培训，每年至少对专职或兼

职经办人员轮训一次。

第十九条 市社会保险局负责对乡镇（街道）、村（社

区）两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经办工作进行指导也可

适时组织奖惩考核，根据奖惩考核结果，经市政府同意后，

予以绩效考核奖励。

第五章 经费保障

第二十条 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专项经费纳

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统筹使用。



第二十一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专项经费要

单独核算，执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确保资金安全。

第二十二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专项经费用

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运行经费、服务费、绩效考核

奖励资金的支出。由市政府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进

行定期考核，确定考核标准、办法，以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工作顺利开展。

第二十三条 由市政府确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专

项工作经费落实，合理使用，严禁滞拨、截留、挤占、挪用。

第二十四条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专项经费的

使用应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

做到专项经费的使用公开透明、规范运行。

第六章 惠民政策

第二十五条 根据《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吉政发〔2014〕29 号）及《延边州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

机制实施方案及细则的通知》（延州政办发〔2020〕10 号）

有关要求，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待遇死亡人员丧

葬补助金制度。

第二十六条 丧葬补助金由丧葬费和一次性补助金构

成，其中，丧葬费 1200 元，一次性补助金以享受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死亡当月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为基



数，按 10 个月计发。

第二十七条 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参保人

员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

确定，鼓励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保

人员缴费提供资助。补助、资助金额不超过当地设定的最高

缴费档次标准，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按国家

规定计息。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负

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